
保羅生平與書信(四)第二次宣教 

□ 第二次宣教的起因 

1. 宣導耶路撒冷大會決議：教會派人去安提阿和各地教會宣導教會的決議，接納外邦人為弟兄。 

2. 探視第一次宣教之地：那地剛受猶太律法主義的影響〔加拉太書〕，他們想看望那裡弟兄們的景況。 

3. 保羅與巴拿巴分手：馬可在第一次宣教中途離去，此次想再去，保羅不同意，巴拿巴要給馬可機會。 

a. 意見不合：巴拿巴善於個人關懷，保羅有普世宣教使命，兩人負擔不同，但都忠於他們的託付。 

b. 分道揚鑣：巴拿巴帶馬可去居比路，保羅帶西拉去加拉太，兩組人各自發展，都很成功。馬可

後來被建造成熟，在埃及宣教，並在後來傳道的事上幫助了保羅(提後 4:11)和彼得(彼前 5:13)。 

4. 保羅新的同工團隊：第二次宣教時，神量給保羅許多同工，幫助保羅，堅固其事工。其中重要的有： 

a. 西拉：保羅第二次宣教的得力助手，後來他也幫助彼得，彼得寫的書信可能由他執筆(彼前 5:12)。 

b. 提摩太：父親希臘人，母親猶太人，受母親影響，從小明白聖經(提後 3:15)，但未受割禮，不合

猶太的規矩；保羅與他同工前，先讓他行割禮(徒 16:3)。這是尊重猶太傳統，與守律法稱義無關。

提摩太與保羅的關係密切，保羅 13卷書信中有 9卷提到他，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提到他(來 13:23)。 

c. 路加：外邦人，使徒行傳的作者，保羅到特羅亞時開始與他同工(徒 16:8-10)，後來陪著保羅到

耶路撒冷和羅馬，擔任保羅的私人醫生(西 4:14)。保羅在殉道前，路加還陪在他身邊(提後 4:11)。 

d. 亞居拉夫婦：保羅在哥林多的同工，後來到以弗所設教會(林前 16:19)，並幫助亞波羅(徒 18:26)。 

 

□ 宣教的方向 

1. 聖靈引導：保羅的第一次宣教有聖靈很清楚的指示，並且差派。第二次宣教雖然不是聖靈發命令，

但有聖靈的引導。聖靈引導保羅並非事先告訴他要如何，有時允許保羅按自己的判斷做決定，但是

若他所做的超越神的旨意，神才提醒他(賽 30:20-21; 徒 16:6-10)，讓保羅明白什麼是正確的方向。 

2. 亞西亞：亞西亞是羅馬的一省，是當時東西交通必經之地，人文薈萃之處，保羅想到那裡傳道。 

3. 庇推尼：黑海南邊的一省，保羅想到那裡去，從那裡可以往北去，進入黑海沿岸各地傳揚福音。 

4. 馬其頓的異象：神攔阻保羅往亞西亞和庇推尼去，而要他去馬其頓，是要保羅先把福音帶到那裡。

在特羅亞神用異象指示保羅，並為預備一位重要同工路加。保羅後來要到亞西亞宣教，神並不禁止。 

 

□ 福音在馬其頓 

馬其頓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故鄉，地理上屬於歐洲，那裡與東方文化截然不同，但福音卻超越人種、文化、

思想、觀念的藩籬，直指人心靈深處的需要，聖靈也在人心叩門，使凡渴望永生的人都蒙恩得救。 

1. 腓立比：亞歷山大之父腓立所建的城市，是重要的戰略要地，有羅馬軍隊駐防，並不是商業城市。 

a. 呂底亞信主：腓立比沒有猶太會堂，但安息日在河邊有猶太婦女聚集的禱告會。沒有猶太會堂，

保羅便去參加婦女禱告會，並使一位賣紫色布疋的婦女呂底亞信主，後來她的家就成為教會。 

b. 趕使女身上的巫鬼 Python：在阿波羅神廟，女祭司被「Python」附著，說出阿波羅的「神諭」，

來預知未來，其實是被邪靈附著。巫鬼被趕出後，使女就不再能行法術，主人便拉保羅上公堂。 

c. 腓立比的監獄：保羅與西拉被捕入獄，未經審判就被毆打，他們在地牢裡讚美神，使地大震動，

囚犯的鎖鍊脫落，福音便在監獄裡傳開。後來保羅出示他是羅馬公民，官長便求他們離去。 

2. 帖撒羅尼迦：距腓立比約有九十英哩，是個經濟繁榮，人口眾多的商港，當時是馬其頓的首府。 

a. 猶太會堂：這裡有許多猶太人居住，保羅到會堂宣講耶穌是基督，但大部分猶太人拒絕接受。 

b. 猶太人的逼迫：猶太人借用外邦人的手，聳動合城的人，來控告保羅，誣告、陷害他們。 

3. 庇哩亞：帖撒羅尼迦西南約 50英哩處，保羅照例進到會堂講道，大有果效。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

卻聞訊追蹤而來，又在那裡聳動攪擾眾人，就像在以哥念一樣(徒 14:2)。為了保羅生命安全的顧慮，

庇哩亞的弟兄們就帶他離開馬其頓省，到了亞該亞省的雅典，福音從此進到希臘文化的中心。 



□ 福音到亞該亞 

保羅到雅典並不在計劃中，由於猶太人的逼迫，保羅就從馬其頓逃到那裡，等候西拉和提摩太與他會合。 

1. 雅典：雅典是希臘文化的發源地，那裡的思想觀念是人本，且是屬世的。他們雖然崇拜多神，但對

這些神都敬而遠之，不相信神和人能有親近的關係。他們不相信靈魂不朽，也不相信死人能夠復活。 

2. 亞略巴古傳道：保羅對學識淵博，思維縝密的雅典人講道(徒 17:22-31)，他講的內容和引的詞彙都是

他們熟悉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保羅講的一點都不違背聖經，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可在聖經上找到佐證。 

a. 神的屬性：保羅闡明神的本質：神創造萬有(創 1:1-31)，天地的主(申 10:14)，不住人手所造的殿

(王上 8:27)，也不用人服事，好像缺少什麼(詩 50:10-12)，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賜給萬人(賽 42:5)。 

b. 人的本質：神從一本造出萬族(創 2:7)，住在全地(創 11:9)，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疆界(申 32:8)。 

c. 神和人的關係：保羅引用希臘詩人的詩，有些話與聖經真理相符。神叫世人來尋求祂(賽 65:1)，

神離人不遠(申 4:7)，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留，都在乎祂(伯 12:10)，我們也是祂所生的(瑪 2:10)。 

d. 人的無知：人把神雕刻成偶像(但 5:23; 賽 46:5-7)，此乃神律法所禁止的，但神並不鑑察(賽 25:7)。 

e. 神預備救主：神要世人悔改(詩 2:10-12; 賽 55:5-7)，神設定日子(賽 2:2, 12)，讓這位救主按公義

審判天下(詩 96:13; 賽 9:7; 11:4)，並叫救主從死裡復活，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(賽 53:10-11)。 

3. 傳道的結果：亞略巴古刻著亞波羅的神諭：「塵土收取人的血肉身體，一但他死了，就沒有復活。」

雖然亞略巴古是自由論壇之地，但人們言論的底線是「人死了絕無復活。」由於希臘人不信復活和

靈魂不朽，他們觀念根深蒂固，只有少許人信主，保羅也沒有久留雅典，新約也沒有提到雅典教會。 

 

□ 保羅在哥林多 

哥林多是亞該亞省的首府，是繁榮、富裕、奢華的大都會，也是羅馬帝國中道德最敗壞的城市，當時的

「哥林多」也是奢華淫蕩的代名詞。當地有壯麗的愛神廟，號稱有一千廟妓，吸引大批觀光和朝聖客。 

1. 保羅初到哥林多：保羅在雅典傳福音不很成功，他初到哥林多時是又軟弱，又懼怕(林前 2:3)。 

a. 希臘人不信復活，這觀念甚至影響後來的哥林多教會(林前 15:12)。但保羅在那裡仍傳揚復活的

基督(林前 15:3)，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語，而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，把福音傳開(林前 2:1-5)。 

b. 亞居拉、百基拉：他們原是住在羅馬的猶太人，不久之前〔西元 49年〕革老丟皇帝命令猶太人

離開羅馬，他們因織帳棚為業，保羅就投奔他們那裡。後來，這對夫婦成為保羅重要的同工。 

2. 猶太人拒絕福音：保羅到哥林多仍以猶太人為先，到會堂傳講基督，但猶太人不信，反而抗拒保羅，

毀謗這道。猶太人不接受彌賽亞被釘十字架的信息，十字架就成了絆腳石(林前 1:23)。保羅抖著衣裳，

表示他已盡他的責任，猶太人不信，他們要自己負責，與保羅無關(結 3:16-21; 33:8-9; 太 10:14-15)。 

3. 神重新建立保羅：保羅面對猶太人的逼迫，以前他總會逃到別處繼續傳福音。但這次神在異象中對

保羅說話，叫他不要離開哥林多，保羅就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半，為教會建立很好的根基(林前 1:4-7)。 

4. 保羅被拉到公堂：猶太人再一次藉著外邦人的手逼迫教會，把保羅拉到公堂，當時的方伯迦流看出

猶太人誣告保羅，就把案子解散。當時反猶太人的風氣正盛，外邦人趁機修理管會堂的所提尼。 

 

□ 回顧 

1. 年表：世界歷史記載迦流在西元 51-53年擔任亞該亞的方伯〔地方首長〕，以此推算幾個重要事件： 

a. 西元 49年：保羅寫加拉太書，不久後耶路撒冷會召開，決議外邦人因信稱義，不必守摩西律法。 

b. 西元 50-52：保羅第二次宣教，其中在哥林多住了超過一年六個月。 

2. 地理：保羅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傳道，福音進到歐洲，希臘文化發源地，正式打入外邦人的核心。 

3. 策略：不同於第一次宣教時只在地區性的小鄉鎮傳福音，且駐留的時間都不長；第二次宣教神引導

他到馬其頓和亞該亞幾個重要的城市傳福音，並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六個月，建造並牧養教會。 

4. 回程：保羅結束第二次宣教回程路上到了亞西亞的首府以弗所，把亞居拉夫婦留在那裡，為他將來

第三次宣教舖路。保羅上到耶路撒冷教會問安，後回到安提阿教會，保羅宣教的基地。 


